关于区民政局领导班子成员及科室（中心）

工作人员工作调整的通知

局属各科室、中心：

　　经局党组研究，局领导班子成员及科室（中心）工作人员分工安排作适当调整，现通知如下：
一、局领导班子成员工作分工 
吴国胜 党组书记、局长：主持全面工作。分管办公室。

丁燕娟 党组成员、副局长：负责社会事务管理、残疾人福利、规财、养老、老龄、殡葬、流浪乞讨、双千等工作。分管规财科、养老科、社会事务科，协助分管办公室。

江  涛 党组成员、民政服务中心主任：负责社会救助、婚姻登记、社会组织管理、儿童、慈善事业、区划地名等工作。分管社会救助科、婚姻登记处、综合科。
二、局属科室、中心承担的工作职能

（一）办公室（主任：陈欣欣，科员：李明、高莺、徐勇）
负责党建、纪检工作、人事、文秘、工会、意识形态、群团工作、宣传、创文爱卫、机要保密、信访、法治建设、办文办会、档案管理、优化营商环境、三争、双千、建议提案办理、12345政务平台、基层小微权力一点通平台、综治网格化平台、后勤等其他事务工作，完成局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，负责对接市民政局办公室、政工科。

规财科（科长：肖婷）

负责编制预算、资金管理、内部审计、资金发放、税务计财、发票核销、财务报表、慈善会财务管理等日常工作。完成局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，负责对接市民政局规划财务科。

（三）民政综合服务中心（主任：江涛）

婚姻登记处（科长：王霏，科员：张婷）
负责婚姻管理政策的宣传、实施，婚姻登记窗口的日常管理、离婚冷静期心理疏导、婚姻档案查询管理、婚姻家庭辅导和矛盾调解等工作。完成局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，负责对接市民政局社会事务与儿童福利科。
社会救助科（科长：贡庆红，科员：柯雪琴、段欢 ）
负责社会救助政策法规宣传、城市低保、特困供养、临时救助、家庭经济状况核对、低保边缘家庭认定、社会救助档案管理工作。完成局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，负责对接市社会救助局。
（四）社会事务科（科长：冯茂华，科员：夏胜利、吴水林）

负责殡葬管理、流浪乞讨、指导监督锁前公墓运营单位加强日常管理。完成局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，负责对接市民政局社会事务与儿童福利科、市救助管理站。
（五）养老科（科长：陈月红，科员：严雨锜、吕婧）

负责养老服务、养老机构备案及管理、承担老年人福利和特殊困难老年人救助工作、老龄工作、精神障碍康复以及残疾人“两项补贴”工作。完成局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，负责对接市民政局养老服务与慈善事业促进科、社会事务与儿童福利科。
（六）综合科（科长：肖晓琴，科员：代楚萍）

负责社团组织登记管理、慈善事业、行政区划、边界勘定、地理实体的命名、社会组织孵化基地运营管理、儿童福利保障，完成局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，负责对接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、区划地名科、社会事务与儿童福利科、市慈善总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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